新北市立竹圍高中社團旅遊申辦注意事項

1、 負責同學：社團社長、協辦同學：社團副社長
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文件：（請至學務處索取，或至學校網站首頁「相關辦法下載」中的「學務處」下載）
（1） 社遊文件送審封面頁
（2） 旅遊活動申請表（含附件一參與活動人員名冊）
（3） 旅遊家長同意書
（4） 旅遊租車合約書（搭乘公車、火車或高鐵前往者，可免交此文件）

3、 送審文件：（缺一不可）以上四份文件及活動計劃書（須於活動前三週送審）、保險收據證明（最遲活動前三天繳交），送審文件共六份。
※保險收據證明最遲活動開始前三日交至社團活動組，否則即使其他文件已經備妥，亦不得成行。

4、 各項旅遊無領隊教師帶隊者不可提出申請。
※領隊教師：校內正式教師（導師或專任老師）、校內教官、社團老師
※實習老師可隨行，但不可擔任或代理領隊職務

5、 請注意旅遊規劃日期，避免影響學校排定之課程輔導或其他固定應參加之活動。

6、 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至學務處社團活動組詢問。



